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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相 山 区 濉 溪 路 西 、新 纺

路南。

相 山 区 长 山 路 东 、龙 山

路北。

东 部 新 城 新 人 民 医 院

西、沱河路南。

68713.48㎡
（103.07亩）

77112.41㎡
（115.67亩）

7365.71㎡
（11.05亩）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淮自然资规告字〔2023〕11号

经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准，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本次挂牌活动，被中国执行信息
网和安徽省自然资源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列为失信惩戒对象的竞买人，不得
参与土地竞买。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材料：

1.申请书；2.营业执照（正副本）；3.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4.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5.委托他人竞买
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6.联合竞买的
需提供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
书，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联合竞
买、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
权利、义务（包括联合各方的出资比
例，并明确参加竞买的操作人及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
受让人）；7.居住用地需提供商业银行
出具的《资信证明》和中国人民银行出
具的《征信报告书》；8.竞买保证金收

据（交款单位名称须与申请人名称一
致）。

以上材料必须真实、齐全，提供原
件和复印件，复印件一律加盖公司印
章。

竞买保证金帐户名称：淮北市土
地储备发展中心;

1、开户行：建行淮北惠黎支行
账 号：34001642208059300000
2、开户行：徽商银行淮北相阳支

行
账 号：1331201021000314696
3、开户行：工行淮北牡丹支行
账 号：1305020029024905793
四、报名、挂牌时间及地点
1.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年11月

22日（周三）下午17时30分。
报名地点：淮北市土地储备发展

中心（人民路318号）。申请人应在报
名截止时间之前，到淮北市土地储备
发展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同时竞买保
证金须足额进入保证金专户）。通过
资格审查的, 将发放《资格确认书》作
为参加竞买的凭证。

2. 挂牌时间：2023 年 11 月 15 日

（周三）上午9时至2023年11月24日
（周五）上午9时。在挂牌公示期截止
前，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
有效报价，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挂
价。竞买人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周
五）上午 9 时至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出席现场挂牌会，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挂牌出让最终截
止时间以现场主持人宣布为准，在截
止时间内可多次报价。

挂牌现场地点：淮北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淮北市人民中路197号，孟
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南角，淮北市
招商大厦2楼）。

五、其他出让条件
1、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竞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不低于底价）。

2、土地竞得人应于签订《成交确
认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淮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得人
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退
还定金，定金为总成交价款的20%。

土地竞得人可以自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一个
月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也可选
择分二期付款方式进行支付。分二
期支付的，第一期出让价款自签订出
让合同之日起 1 个月内，按照不低于
土地总成交价款的50%支付（竞买保
证金直接转为首期土地出让价款）；
第二期出让价款自签订《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一年内全部缴清。土地竞
得人在支付第二期出让价款时，应按
照支付第一期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
付利息。

3、土地开发程度：土地按照现状
标高交付，场地平整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出让范围内地下管线（管道）、地
下障碍物及其它建（构）筑物等均由竞
买人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勘验并自行出
资解决。外部条件（道路、水、电、气
等）均以现状为准。

4、淮自然资规挂〔2023〕33 号宗
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建筑高
度不宜超过60米；地块沿刘桥铁路专
用线一侧应预留15米宽的防护绿带，

绿带面积可计入地块绿地率。
5、淮自然资规挂〔2023〕34 号宗

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建筑
高度不宜超过 60 米；土地竞得方应
无偿负责长山路沟疏通改善和绿化
景观建设，确保长山路沟排水畅通及
城市防洪除涝安全；土地竞得方无偿
代建地块所在城市道路绿化及配套
环境和长山路沟绿化、景观小品及安
全防护设施；地块范围内已建成城市
绿带宜予以适当保留或提升，绿带面
积可计入地块绿地率；地块在长山路
合适位置，可设置宽度不大于 10 米
的东西向通道，连接小区出入口；地
块东侧宜设置一条 12 米宽的小区级
道路，沟通北侧规划支路和龙山路；
地块东侧边界可作为该道路中心线，
土地竞得方在出让用地范围内可先
行建设西侧 6 米宽部分，并预留东侧
施工拓宽条件。

6、淮自然资规挂〔2023〕35 号宗
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该地
块应与相邻的悦溪杏林居住小区项
目统筹规划，总平面布局、道路交通、
出入口、建筑高度、风格、色彩等应协
调形成一体。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36
米；该地块不具备设立单独出入口条
件，土地竞得方应与北侧悦溪杏林项
目协商，统筹设置小区路网、地块出
入口、停车位等。

7、淮自然资规挂〔2023〕33-35号
土地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及“用地清单制”工
作要求，相山区人民政府、烈山区人
民政府分别征求文物、供水、供电、人
防等部门意见，并按各部门反馈意见
做好后续事宜协调处理工作。三宗
地分别由相山区人民政府、烈山区人
民政府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按
程序完成调查报告评审、备案工作。

8、淮自然资规挂〔2023〕33-35号
土地竞得方按相关规定自行出资委托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做好地块内地质
勘察、地质灾害评估及地基稳定性评
价等工作，并按照报告及评价结果自
行出资做好处理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建筑施工和使用安全，涉及相关
问题由辖区政府负责协调解决。规划
出让范围内地下如有管道及其它建
（构）筑物，由土地竞得方自行出资解
决。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要求按照

《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等部门关于实行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的
通知》（淮房〔2018〕113号）执行。

9、淮自然资规挂〔2023〕33-35号
土地出让后，由相山区人民政府、烈山
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付土
地，并依法解决由此引起的所有纠纷。

10、根据营商环境工作要求，土地
竞得方建设的新建商品房等项目通过
联合验收后，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
所有权首次登记时，一并提交“交房即
办证”申请。

11、其他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 ，并 以 出 让 文 件 为 准 。 本 次 挂
牌 出 让 的 事 项 如 有 变 更 ，出 让 人
将 在 相 关 媒 体 刊 登 变 更 公 告 ，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陈 灵 莉 （保 证 金 咨

询）0561－3053689
周 韵 （ 业 务 咨 询 ）0561 －

3053625
网 址 ：http://zrghj.huaibei.gov.

cn
http://ggzy.huaibe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0月24日

具体规划指标要求详见出让文件，土地面积以最终发证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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